
秦皇岛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秦市监处罚〔2026〕34号

当事人：开发区陆哥餐饮服务店（个体工商户）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130301MAEG4R9P4F
住所（住址）：秦皇岛开发区珠江道街道昆仑山南路9号1楼
经营者：陆广
身份证件号码：13032419**********
本案源于监督检查。2026年4月3日，本局2名执法人员对当事人位于秦皇岛开发区珠江道街道昆仑山南路9号1楼的经营场所进行现场检查时，发现当事人在其经营场所内墙壁上设置爽口大拉皮、家常凉菜、泡椒鱼皮、麻辣牛板筋等冷荤类食品图片，在美团外卖平台开设的网店“常来常往餐馆（健康菜、小碗菜）”中公示肉丝拉皮（大份）等冷荤类食品图片，当事人经营者承认以上图片用于制售爽口大拉皮、家常凉菜、泡椒鱼皮、麻辣牛板筋、肉丝拉皮（大份）等冷荤类食品。当事人在其经营场所内和美团外卖平台开设的网店“常来常往餐馆（健康菜、小碗菜）”中公示的《食品经营许可证》许可经营项目为:“餐饮服务：热食类食品制售，冷食类食品制售（不含冷荤类食品制售）”，当事人在经营场所内和网店内制售冷荤类食品，经营项目已发生变化，但未按照规定向原发证部门申请变更《食品经营许可》经营项目。当事人食品处理区未设置从事上述冷荤类食品制作的专间，没有专门用于从事制作上述冷荤类食品而单独使用的餐饮服务加工设备、工具以及原料，而是与制作其他热食类食品共同使用。现场未发现当事人制作的上述冷荤类食品成品。为进一步调查案情，经本局主要负责人批准，本局于2026年4月3日予以立案调查。2026年4月7日，本局执法人员对当事人经营者进行了询问调查。
经查：当事人属于个体工商户。在秦皇岛开发区珠江道街道昆仑山南路9号1楼的经营场所从事餐饮服务经营活动。2025年4月18日，当事人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许可证编号：JY21303710004415，经营项目：餐饮服务：热食类食品制售，冷食类食品制售（不含冷荤类食品制售）。2026年2月，当事人在春节复工后在食品处理区未设置制作冷荤类食品专间情况下，开始在其经营场所内制售爽口大拉皮、家常凉菜、泡椒鱼皮、麻辣牛板筋等冷荤类食品，爽口大拉皮售价16元、家常凉菜售价16元、泡椒鱼皮售价22元、麻辣牛板筋售价28元。在美团外卖平台开设的网店“常来常往餐馆（健康菜、小碗菜）”中销售肉丝拉皮（大份），肉丝拉皮（大份）售价21.99元。当事人在取得的《食品经营许可证》载明的许可经营项目发生变化后，未按照规定向原发证部门申请变更《食品经营许可》登记事项。当事人没有专门用于制作上述冷荤类食品而单独使用的餐饮服务加工设备、工具以及原料，而是与制作其他热食类食品共同使用。2026年4月3日，本局2名执法人员对当事人经营场所进行现场检查时，发现当事人在经营场所内制售家常凉菜9单、爽口大拉皮3单、麻辣牛板筋1单，泡椒鱼皮未销售，共计收入220元；在美团外卖平台开设的网店“常来常往餐馆（健康菜、小碗菜）”中销售肉丝拉皮（大份）4单。现场未发现当事人制作的上述冷荤类食品成品。经询问调查，没有消费者因食用当事人制售的冷荤类食品发生身体异常的情况。当事人经营者承认网店销售肉丝拉皮（大份）4单，共收入87.96元。当事人经营者承认制作冷荤类食品的原辅料也用于制作其他热食类食品，无法计算经营场所内和网店制售冷荤类食品的原辅料采购价款。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案件违法所得认定办法》第六条第二款：“当事人未在指定期限内提供足够证据证实的款项，或者合法必要支出与其他支出混同且难以区分的款项，不予扣除。”的规定，认定当事人在经营场所和网店合计违法所得为：307.96元（经营场所内收入+网店销售收入）。经计算，当事人经营上述冷荤类食品的货值金额：307.96元。

2026年4月7日，当事人向本局提交了《关于食品安全问题整改报告》和《关于减轻行政处罚的申请书》，请求本局对其予以减轻行政处罚，主要理由如下：1、当事人在市场监管部门现场检查和后续调查中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积极配合。2、当事人制售冷荤类食品数量少，截至市场监管部门检查，当事人共计制售冷荤类食品17份，没有消费者因食用当事人制售的冷荤类食品发生身体异常的情况，没有造成社会危害。3.当事人在现场检查后，在美团外卖平台开设的网店“常来常往餐馆（健康菜、小碗菜）”中下架肉丝拉皮（大份），在经营场所内对点菜图片进行更换，将爽口大拉皮、家常凉菜、泡椒鱼皮、麻辣牛板筋等冷荤类食品图片去除，停止制售以上冷荤类食品活动，对开展经营活动中存在的上述问题进行了改正，主动消除影响、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并且当事人属于首次违法。当事人申请本局对其上述违法行为实施行政处罚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规定，遵循行政处罚的基本原则和行政处罚裁量权规范，过罚相当。2026年4月13日，本局2名执法人员对当事人开展经营活动中存在的上述问题进行了复查，发现当事人已于2026年4月3日被查后，主动对经营场所墙壁上菜品图片进行更换，已将爽口大拉皮、家常凉菜、泡椒鱼皮、麻辣牛板筋等冷荤类食品图片去除；在美团外卖平台开设的网店“常来常往餐馆（健康菜、小碗菜）”已下架肉丝拉皮（大份）等冷荤类食品，停止了制售冷荤类食品的经营活动。本局经复核，对当事人的陈述申辩理由予以采纳。以上事实有《现场笔录》、现场检查照片、当事人点菜单复印件、当事人网店截图、当事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复印件、当事人经营者身份证复印件、当事人经营者《询问笔录》、《关于食品安全问题整改报告》、《关于减轻行政处罚的申请书》、当事人整改后《现场笔录》、当事人整改后现场检查照片、网店截图等证据在卷佐证。经执法人员现场检查和询问调查、收集证据，当事人未按照许可的经营项目范围从事食品经营活动的违法事实已调查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并形成完整的证据链。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2026年4月3日，经当事人经营者签字确认的《现场笔录》1份，证明了当事人在经营场所内制售冷荤类食品的事实以及制售菜品名称、制售数量和制售收入；证明了当事人在网店内销售冷荤类食品的事实以及菜品名称、销售数量；证明了当事人《食品经营许可证》许可的经营项目不含冷荤类食品制售的情况。

2.2026年4月3日，经当事人盖章经营者签字确认的现场检查照片5张，证明了当事人在经营场所内制售冷荤类食品的事实以及制售菜品名称、制售数量和销售收入。 

3.2026年4月3日，经当事人盖章经营者签字确认的当事人点菜单复印件13份，证明当事人在经营场所内制售冷荤类食品的事实以及制售菜品名称、制售数量和销售收入。

4.2026年4月3日，经当事人盖章经营者签字确认的当事人网店截图4张，证明了当事人在美团外卖平台开设的网店中销售冷荤类食品的事实以及销售菜品名称、销售数量和销售价格。

5.2026年4月7日，经当事人盖章经营者签字确认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1份，当事人《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复印件1份，证明了当事人的基本情况。

6.2026年4月7日，经当事人盖章经营者签字确认的当事人经营者身份证复印件1份，证明了当事人经营者的基本情况。                                                                            

7.2026年4月7日，经当事人经营者签字确认的《询问笔录》1份，证明了当事人的基本情况；证明了当事人经营者的基本情况；证明了当事人在经营场所内制售冷荤类食品的事实以及制售菜品名称、制售数量和制售收入；证明了当事人在网店内销售冷荤类食品的事实以及菜品名称、销售数量、销售价格和销售收入；证明了当事人《食品经营许可证》许可的经营项目不含冷荤类食品制售的情况；证明了当事人经营者承认无法计算经营场所内和网店制售冷荤类食品的原辅料采购价款的情况；证明了当事人已主动采取措施，停止制售冷荤类食品的情况。  

8.2026年4月7日，经当事人盖章经营者签字确认的《关于食品安全问题整改报告》1份，证明了当事人的整改情况。  

9.2026年4月7日，经当事人盖章经营者签字确认的《关于减轻行政处罚的申请书》1份，证明了当事人提出的陈述和申辩理由。                                               

10.2026年4月13日，经当事人经营者签字确认的《现场笔录》1份，证明了当事人已主动完成整改的事实。            

11.2026年4月13日，经当事人盖章经营者签字确认的现场检查照片5张，证明了当事人已主动完成整改的事实。     

12.2026年4月13日，经当事人盖章经营者签字确认的当事人网店截图2张，证明了当事人已主动完成整改的事实。 

2026年4月15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冀政函〔1997〕46号的规定，本局依法向当事人送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秦市监罚告〔2026〕34号），告知当事人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和处罚内容及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和听证权。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再向本局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未要求听证。
本局认为，我们认为当事人制售冷荤类食品，未申请许可项目变更的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五条第一款：“国家对食品生产经营实行许可制度。从事食品生产、食品销售、餐饮服务，应当依法取得许可。但是，销售食用农产品和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的，不需要取得许可。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的，应当报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备案。”、《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食品经营许可证载明的事项发生变化的，食品经营者应当在变化后十个工作日内向原发证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申请变更食品经营许可。食品经营者地址迁移，不在原许可经营场所从事食品经营活动的，应当重新申请食品经营许可。”和《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查处办法》第十六条第一款：“入网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依法取得许可，入网食品生产者应当按照许可的类别范围销售食品，入网食品经营者应当按照许可的经营项目范围从事食品经营。法律法规规定不需要取得食品生产经营许可的除外。”的规定，构成未按照许可的经营项目范围从事食品经营活动的违法行为。

鉴于当事人事后积极配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执法人员现场检查后，当事人主动在美团外卖平台开设的网店“常来常往餐馆（健康菜、小碗菜）”中下架肉丝拉皮（大份），在经营场所内对点菜图片进行更换，将爽口大拉皮、家常凉菜、泡椒鱼皮、麻辣牛板筋等冷荤类食品图片去除，停止制售以上冷荤类食品的经营活动，对开展经营活动中存在的上述问题进行了改正，主动消除影响、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并且当事人属于首次违法。截至2026年4月3日被查，当事人制售上述冷荤类食品数量较小，未造成消费者人身、财产受损，违法行为轻微，社会危害性较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条第二款：“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第六条：“实施行政处罚，纠正违法行为，应当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教育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自觉守法。”、第三十二条第（一）项：“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和《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办法》第五十二条第三款第（三）项：“食品经营许可证载明的主体业态、经营项目等许可事项发生变化，食品经营者未按照规定申请变更的，由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二条的规定给予处罚。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的规定从轻、减轻或者不予行政处罚：（三）违法行为轻微，未对消费者人身健康和生命安全等造成危害后果的”的规定，参照《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系统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2024年版）第十四条第（二）项：“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二）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第十五条第（二）项、第（三）项：“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二）积极配合市场监督管理机关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的；（三）违法行为轻微，社会危害性较小”的规定，对当事人可以依法减轻行政处罚。结合当事人的违法行为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经综合考量，本局决定对当事人的上述违法行为予以减轻行政处罚。

当事人在开展经营活动中，未设置凉菜间，没有专门用于从事制食上述冷荤类食品而单独使用的餐饮服务加工设备、工具以及原料，而是与制作其他热食类食品共同使用。现场检查时，未发现当事人场所库存制作的上述冷荤类食品，故本局对当事人从事上述违法经营的食品以及用于违法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不予没收。 

综上，对当事人未按照许可的经营项目范围从事食品经营活动的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款：“违反本法规定，未取得食品生产经营许可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或者未取得食品添加剂生产许可从事食品添加剂生产活动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以及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办法》第五十二条第三款第（三）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条第二款、第六条、第三十二条第（一）项的规定，参照《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系统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2024年版）第十四条第（二）项、第十五条第（二）项、第（三）项的规定，责令当事人改正上述违法行为，并决定对当事人作出以下行政处罚：

1.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叁佰零柒元玖角陆分（307.96元）；

2.罚款：人民币贰仟元整（2000元）；

上述罚没款合计：人民币贰仟叁佰零柒元玖角陆分（2307.96元）。         

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将罚没款缴至罚没款代收机构：秦皇岛银行金财支行，地址：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华山中路2号（账户名称：秦皇岛市财政局，账号：634013010000002150）；罚没许可证正本编号：07000005，副本编号：07000005-1。到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本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你（单位）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秦皇岛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秦皇岛市海港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秦皇岛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4月24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 三 份， 一 份送达，一份归档，  一份留存  。











